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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注意事項



適性輔導安置網站連結



操作手冊位置

*部分功能更新中，以系統更新結果為準



流程

1. 公告簡章

2. 高中開缺

3. 國中志願試探

4. 國中網路報名

5. 縣市審查報名

6. （能力評估）

7. （審查在家教育）

8. 分區安置

9. 公告安置結果

10.高中確認學生報到

11.（餘額安置）

12.高中確認學生報到後放棄

簡報中的作業區間時程皆為示例，正確時間請依簡章/公告為準



教育局處

高中學校

國中學校 作業分區

•報名審查

•適性安置作業

•餘額安置作業

•適性安置開缺

•安置報到

•安置接收

•志願試探

•適性安置報名

•餘額安置報名



詳閱操作說明

•依照使用權限選擇

•搭配訓練網練習

請勿用正式網測試!



與正式網顏色不同



國中

https://tp-adapt.set.edu.tw/handbook2009/Adapt/index_SN1-1.html


報名--確認學生基本資料
請在報名前更新所有資料，包含姓名/年
級/就學起訖/狀態等

善用



1.請留意通報網學生基本資料表狀態是否為空白

2.鑑定安置與適性安置無法同時申請

鑑定安置包含重新安置、加註、更改亞型……
等，只要在鑑定安置系統提報就算喔!



確認顯示志願序或作業區，若有空白
則表示未儲存到，請再操作一次

報名—自我檢核



常見問答

Q1：模擬選填正常，正式報名名單缺漏？

A1：代表學生畢業日期有誤，或在試探時填寫「其他」等選
項。請直接新增報名學生。

Q2：修改學生基本資料，但報名表沒有連動？

A2：報名適性安置後資料會鎖定，應先修改學生基本資料
表內容，再重新報名， 資料才能帶入最新內容(原有
報名表需刪除)，以上步驟皆須在報名期間完成。



常見問答

Q3：生涯轉銜建議表-教師建議志願僅能填寫3種？

A3：「生涯轉銜建議表」僅為教師建議，限制填寫三群。學
生「報名表正式報名志願」仍可填寫第四志願群。

Q4：非應屆畢業生報名方式?

A4：國中畢業未升學者，以「非應屆畢業生」方式，輸入學
生姓名與身分證字號報名。

已在高中通報網學生名單者，需轉銜給國中，國中接收
後更改基本資料(國三)才能報名。



高中

https://tp-adapt.set.edu.tw/handbook2009/Adapt/index_SH1-1.html


開缺
•同校同科系不同部別（日間部、進修部），視為兩個不
同志願計算，要分開新增。

•開缺時輸入科別錯誤，會導致分區點選安置結果時找不
到欲安置科別。 預設不限



報到

•學校如果同時具有兩種以上部別(高中、國中、國小、
學前等)請留意，報到時應使用高中帳號。



常見問答

Q1：適性安置學生沒有出現在接收區？

A1：先確認學生是以適性安置管道入學，再到適性安置-
安置報到接收區操作。

Q2：無法接收學生？

A2：請確認開放接收區間，時間未到無法操作。



常見問答

Q3：學生報名自辦區，但在聯合區系統誤報？

A3：報名區間內由學校自行刪除，進入各縣市審查階段，刪
除報名須由各縣市承辦單位來信確認。



縣市教育局處、自辦區

https://tp-adapt.set.edu.tw/handbook2009/Adapt/index_E1.html


安置
•餘額安置自動產出餘額安置開缺名額報表及下載。

•各區能看到自己學生安置在其他自辦區的結果。

自辦區：

•不可重複上傳安置結果，補上傳還沒上傳過的資料即可。

•請務必下載使用當年度通報網格式。



常見問答

Q1：跨區報名的學生審查名單缺漏？

A1：由學生目前就讀學校縣市負責審查報名。

Q2：自辦區上傳報名/安置結果失敗？

A2：請檢視是否為學生身份證字號有誤、學校代碼有誤、學
校科系代碼有誤、重複上傳等。



常見問答

Q3：縣市審核報名存檔後要修改內容？

A3：退回補件個案與學校確認是否已完成補件，學校儲存後
可重新送出申請表單，此筆將會解鎖，縣市可重新審核。

如果不是全部確認完畢要一起存檔，請勿勾選檢核欄位
最上方全選存檔。



分區/全國區主辦學校 主辦學校作業區

https://tp-adapt.set.edu.tw/handbook2009/Adapt/index_PO1.html
https://tp-adapt.set.edu.tw/handbook2009/Adapt/index_PS1.html


能力評估
分區：

• 全科缺考請於評估缺考回報登載，切勿安置。

• 評估缺考回報後，唱名作業會自動跳不予安置，也無法列
印分發單。

• 唱名作業未安置者請點選原因。



常見問答

Q1：安置結果顯示與下載資料數不符？

A1：差異筆數為尚未完成安置之學生，善用篩選欄位安置狀
態－僅顯示尚未完成安置的學生檢查。安置後學生資料便能
顯示在完成安置名冊。

Q2：學生報名適性安置，無法提報鑑定安置？

A2：報名適性安置會鎖定狀態，無法操作提報鑑定安置、轉
學等。



常見問答

Q3：跨區安置或借考場評估由哪一區輸入成績?

A3：依先前會議決議，借考場區可檢視名單，由安置區輸入
成績。

Q4：高中開缺檢視存檔後如何修改?

A4：先與總召聯繫解除檢核鎖定供修正，若屬分區無法修正
範圍，請與總召確認修正內容後來信通報網。



重要調整

1. 新增適性安置官網-招生公告-能力評估專區。

2. 高中開缺、縣市報名資格審查機制，新增總召
權限解除檢核鎖定供修正。

3. 新竹縣市、嘉義縣市，教育局處權限調整可檢
視同分區高中開缺情況

4. 分區能力評估「行為觀察」分數可輸入至小數
點第2位。



重要調整

5. 分區權限安置結果輸出、下載檔案新增手機欄位。

6. 報名高中簡章且填報志願含全國區之學生，其安
置權限由填報志願之分區(扣除全國區志願)進行
安置。

7. 高中開缺名額-下載Excel報表(格式二)新增餘額
欄位。

8. 填寫各種學生資料呈現的頁面，新增快速返回頂
端功能。



行政程序常見問題

關於……

•學生報名後轉學

•報名截止後要修改報名內容(包含取消報名)

•○○作業區間已過無法操作

•其他與簡章規定流程不同之事項

因涉及行政程序，
請視情況先與分區/總召學校/國教署承辦人聯繫

如取得同意，需修正學生相關資料，請寄信提供
學校、學生姓名、身份證字號、簡要說明情況


